
 
 

社團法人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 
生命關懷-清寒弱勢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 

 
 
一、緣由： 
本會為協助品學兼優之清寒弱勢或家庭突遭變故之學子，特設立獎助學金，鼓勵其向上精神，

以期順利完成學業，造福社會。 
 
二、獎助金額及人數： 
本獎學金名額，暫定每學期，大專院校兩名，高級中學（包含高職）兩名，金額如下： 
大專組：每學期2名，每名10000元，獎狀一紙。 
高中組：每學期2名，每名5000元，獎狀一紙。 
 
**在教育機關核准具有學籍的空中補校就學者，以及立案學校夜間部就讀之低收入戶子女，其

金額比照相等學校辦理。 
**五年制專科學校，其一年級至三年級比照高中組辦理，四年級至五年級比照大專組辦理。 
**獎助學金分為兩期：  第一期申請日期：每年1月15日至2月15日（繳交上學期成績單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期申請日期：每年8月15日至9月15日（繳交下學期成績單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皆【以郵戳為憑】。 
 
三、申請資格（須同時具備第1、2條件）： 
1、限 25 歲(含)以下設籍於本國國民，目前就讀於全國公私立大學院校（含大學、學院、科大、

技術學院、五專）或高級中學（含高職）之學生，學期平均學業成績達 80 分以上，且操行品德

優良（甲等或 80 分以上或獎勵記錄優異）者。 
 
2、領有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或審查通知書。 
**如持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者，請併附全戶最新年度之國稅局所得資料及財產清冊 
資料清單。 
**鎮里長所開立之清寒證明，不予受理。 
 
3、若學生本人或直系親屬持有身心障礙、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、原住民身份、失業家 
庭子女、隔代教養家庭或近期內逢家庭重大變故者等，經審核屬實通過，得以優先順位 
核發獎助學金。 
**證明文件如：近期之大型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重大傷病核定通知函、身心障礙證明卡正反 
面、死亡證明、醫療或喪葬費用收據影本、重大災害證明、公家單位證明文件、 失業給付申請

書及給付收據證明等。 
 
四、申請檢附文件：（所有文件請以紙本寄送） 
1、申請表 1 份（表一、二），請見本文下方附錄。 
2、學期成績單正本 1 份。 
3、近 3 年之全戶戶籍謄本或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1 份。 
4、低收入戶證明書或審查通知書/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核准函/其他證明影本。 
5、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個資告知事項正本（表三），需學生親簽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

6、申請者本人之入帳存摺（銀行或郵局）封面影本 （需有清晰銀行全名/分行別/帳號 
/戶名） ，存摺戶名需與申請者現名相同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 
五、受領申請時間、審核評定及公告： 
1、領獎公告時間： 
第一期：每年3月15日 
第二期：每年10月15日 
若從缺則不另行公告。 
2、請備齊上述文件確認後，書面郵寄至： 
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七街33號五樓「社團法人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」收。 
3、本會依申請人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審核評定，同時保留申請核准之權利，且無論錄取 
與否，申請文件概不退還，敬請鑒諒。 
4、受理申請人所提供文件審核階段中，本會保有向申請人就讀學校行使徵信之權利， 
若經發現提交之文件涉有偽造文書之嫌時，本會除將通報所就讀之學校外，並得移請司 
法機關處理。 
5、獎助學金採統一匯款方式，屆時將以電話或電郵方式通知獲獎助者，另匯款時間及 
獎助名單，亦於本會網站公告之。  
 
 
 



社團法人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

 

  

 

       

     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□是 (西元______年)    □否 

 

 

稱  謂 姓   名 年 齡  服務單位 或 就讀學校 備 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社團法人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 

  

 

  

 
□ 1.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表1份 
□ 2.學期成績單 正本1份 

□ 3.近3年之全戶-戶籍謄本或全戶-新式戶口名簿影本1份。 

□ 4. 證明書或 、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核准函或其他證明影本。 

□ 5.社團法人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  

□ 6.申請者 之入帳存摺（銀行或郵局）封面影本（ ） 

□ 7.其它：（如：身心障礙證明 、重大傷病通知函、官方等證明文件） 

 

  

 

 

關 係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社團法人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 
個 資 告 知 事 項（表三） 

 
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維護申請清寒獎助學金者
的權益，主動配合政府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的實施，明確告知您以下相關規
定並希望取得您的同意，信任本會在您個人資料上的運用及處理。對個資
的尊重與保護需你我共同努力！ 
壹、告知內容： 

一、蒐集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。 
二、蒐集目的：為申請清寒獎助學金者之資格審複、建立、管理等。 
三、資料類別：辨識個人者、辨識財務者、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、辨識

個人描述、辨識家庭情形者。 
四、資料利用時間：至本次清寒獎助學金結案或申請者要求刪除時

止。 
五、資料利用地區：中華民國境內。 
六、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：提供作為本會清寒獎助學金之審查、建

立、聯繫等。 
七、申請人可請求閱覽、給予複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

用及刪除。 
貳、本會聲明： 

一、本會只會在符合法令之特定目的內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。 
二、本會會確保個人資料之安全、正確性。 
三、申請者個人資料專為提供清寒獎助學金之建立、管理、審查，且本

會會尊重申請者對其個人資料之查詢、閱覽、給予複本、補充或
更正、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刪除等權利。 

 
本人確已詳閱上述內容，謹致 社團法人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 
 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（需由申請學生親自簽名，否則不予受理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 


